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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7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2022-079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66号）核准，深圳奥特迅电力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9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27,208,77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13.22元，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359,699,939.4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7,080,448.30元（不含增值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52,619,491.1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1]000817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 

二、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授权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变更了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因

此新增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需要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开立账户明

细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行 

郑州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西安奥特迅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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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太原奥特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大连奥特迅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佛山市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公司将尽快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人员全权办理与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的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开立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签署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协议

及文件等。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4日  

 


